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名称：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冀东装备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５６

收购人名称： 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通讯地址： 唐山丰润区林荫路东侧

收购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摘要系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２０１４

年修订）》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了

收购人在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公告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

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河北省产权交易中心发布的《唐山陶瓷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冀东

装备”限售股司法拍卖公告》，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依法对唐陶集团所持有的冀

东装备

２

，

４１０

万股限售股及孳息进行公开整体司法拍卖，拍卖保留价为

１２

，

４０１．２８

万元。

收购人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参与司法拍卖竞拍，并取得河北省产权交易中心出具的《唐山陶瓷集团

有限公司所持有（股东代码

０８０００２０３６８

）“冀东装备”（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５６

）的限售股

２

，

４１０

万股及孳息司法

拍卖会竞价会信息汇总表》，确认收购人为上述

２

，

４１０

万股股份及孳息的受让方，成交价为

１５０

，

３１２

，

８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唐山中院出具（

２０１３

）唐执字第

５５－１

号执行裁定书。因收购人参与竞拍，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冻结、拍卖上市公司国有股和社会法人股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

２００１

］

２８

号）第十六

条规定，收购人持有的该上市公司股份数额和其竞买的股份数额累计超过上市公司已经发行股份数额

的

３０％

，唐山中院裁定：中止拍卖程序；待收购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关手

续后，恢复拍卖程序。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冻结、拍卖上市公司国有股和社会法人股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

２００１

］

２８

号）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要求，本次收购尚需获得证监会关于所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的豁

免。获得上述豁免后，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恢复拍卖。

拍卖成交后，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向深交所和中登公司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收购人将

向深交所和中登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

根据《国有单位受让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规定》（国资发产权［

２００７

］

１０９

号），收购人尚需在本次

收购股份交割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报河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本次收购如未获得证监会关于所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的豁免，收购人将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相关规定办理。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收购人和所聘请的财务顾问瑞信方

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收购报告书摘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

本报告书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收购人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冀东装备、上市公司 指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冀东集团、本公司、收购人 指 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唐陶集团 指 唐山陶瓷集团有限公司

唐山陶瓷 指 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其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更名为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泰信托 指 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燕东建设 指 唐山冀东发展燕东建设有限公司，冀东集团的子公司

盾石建筑 指 唐山盾石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冀东装备的子公司

盾石机械 指 唐山盾石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冀东装备的子公司

冀东机械 指 唐山冀东发展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冀东集团的子公司

２０１１

年重大资产重组 指

冀东集团以合法持有的唐山盾石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 唐山盾石建

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唐山盾石筑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和唐

山盾石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

股权与唐山陶瓷所有资产和负债进行资产置换，将

唐山陶瓷原有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和人员置出上市公司并最终交割至唐山市国

资委出资设立的公司，使唐山盾石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唐山盾石建筑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唐山盾石筑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和唐山盾石电气有限责任公司成

为唐山陶瓷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的行为

《评估报告》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接受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 就冀东发

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执行唐山陶瓷集团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对被

执行人唐山陶瓷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冀东装备”的限售股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４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出具的《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评估被

执行人唐山陶瓷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冀东装备”限售股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６３１

号）

评估值 指

《评估报告》得出的唐山陶瓷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冀东装备”的限售股

２

，

４１０

万

股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４

日的评估价值，即

１２

，

４０１．２８

万元

《竞价会信息汇总表》 指

河北省产权交易中心出具的 《唐山陶瓷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 （股东代码

０８０００２０３６８

）“冀东装备”（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５６

）的限售股

２

，

４１０

万股及孳息司法拍卖

会竞价会信息汇总表》

本次交易、本次收购 指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委托依法成立的拍卖机构河北省产权交易中心对唐陶集团

持有的冀东装备

２

，

４１０

万股股份进行拍卖。 本公司通过司法拍卖竞拍， 以

１５０

，

３２１

，

８００

元受让冀东装备

２

，

４１０

万股股份

瑞信方正、财务顾问 指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夏安律师、法律顾问 指 北京夏安律师事务所

唐山市国资委 指 唐山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唐山中院 指 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Ａ

股、股份 指 人民币普通股

收购报告书 指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收购报告书摘要、本报告书摘要 指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本报告书摘要公告日 指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收购人名称：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唐山丰润区林荫路东侧

法定代表人：张增光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

２３９

，

７５２

，

０４０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３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３５４９５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通过控股、参股、兼并、租赁运营资本；熟料、水泥、水泥制品、混凝土、石灰石、建材（木

材、石灰石除外）、黑色金属材料及金属矿产品、电子产品、化工产品（涉及行政许可项目除外）、化肥、石

油焦、五金、交电、水泥机械设备、塑料及橡胶制品、石膏及其制品、食用农产品、钢材、针纺织品批发与

零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的项目除外）；普通货运（期限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２

日）；对外

承包工程：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

人员；煤炭批发（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

日）；装备工程制造、安装、调试技术咨询；露天建筑用白云岩开采（限玉

田，取得资质后方可开采）；以下限分支经营：骨料、建材、砼结构构件、耐火材料制品、石膏、水泥制品、

混凝土外加剂、水泥助磨剂、浇注料及其他外加剂生产、销售（以上各项涉及国家专项审批的未经批准

不得经营）。

税务登记证号码：冀唐

１３０２０８１０４７９４４２３

股东名称：唐山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通讯地址：唐山丰润区林荫路东侧

联系电话：

０３１５－３０８３３７２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一）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简介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公告日，唐山市国资委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唐山市国资委系唐

山市人民政府专司国有资产管理的特设机构。

（二）收购人股权结构

本公司股权关系结构如下图：

三、收购人业务及财务状况说明

（一）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冀东集团是国家建材行业大型骨干企业，拥有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陕西秦岭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

家上市公司。冀东集团业务的范围包括水泥、混凝土、

装备工程、房地产、砂石骨料及建材制品、矿业、贸易物流等多个行业。

（二）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冀东集团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资产总计

６３

，

９３０

，

８８７

，

６５３．５５ ５６

，

１３６

，

４６１

，

５５６．０５ ４９

，

１３８

，

２８０

，

８６３．８９

股东权益合计

１５

，

３２１

，

９５１

，

５７２．１０ １５

，

０３７

，

９１９

，

０９６．５５ １５

，

０８３

，

８４１

，

７３３．０８

资产负债率

７６．０３％ ７３．２１％ ６９．３０％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４

，

３９６

，

５０７

，

０２４．４０ ２０

，

６１７

，

３００

，

８９８．４８ ２０

，

４９１

，

３７６

，

４１６．３４

净利润

－１５５

，

３７０

，

３９８．１７ －１１８

，

３５０

，

６８４．７６ １

，

２９８

，

４５７

，

５２６．２８

净资产收益率（摊薄）

－１．０１％ －０．７９％ ８．６１％

四、收购人最近

５

年合法合规经营情况

最近

５

年内，收购人未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或刑事处罚。

最近

５

年内，收购人涉及的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详见“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

购目的”之“一、本次收购目的”之“

１

、本次收购背景”。除此之外，最近

５

年内，收购人未涉及其他与经济

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张增光 男 董事长 中国 河北省唐山市 无

于九洲 男 董事 中国 河北省唐山市 无

薛 镭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市 无

李文全 男 监事会主席 中国 河北省唐山市 无

袁文友 男 监事 中国 河北省唐山市 无

张志东 男 职工监事 中国 河北省唐山市 无

杨宝华 男 职工监事 中国 河北省唐山市 无

赵 阳 男 职工监事 中国 河北省唐山市 无

王晓华 男 总经理 中国 河北省唐山市 无

陈 鹰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河北省石家庄市 无

李素平 女 董事会秘书 中国 北京市 无

注：长期居住地指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公告日，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区。

最近五年内，上述人员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

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股

份的简要情况

（一）收购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公告日，收购人冀东集团未持有或控制中国境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

除冀东装备外，冀东集团持股

５％

以上或控制的中国境内上市公司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上市地 证券代码 直接持有人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１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

深圳

０００４０１

冀东发展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５２０

，

５２１

，

５７５ ３８．６３％

２

陕西秦岭水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６００２１７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

１８５

，

３８０

，

０００ ２８．０５％

（注）

注：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陕西秦岭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披露的《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陕西秦岭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实施重大资产重组计划，该计划

实施完毕后陕西秦岭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将由原来的冀东水泥变更为中国再生资源

开发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资产总计

４

，

３０９

，

４２２．１４ ４

，

１５０

，

４０３．１３ ３

，

８０７

，

５２１．２９

股东权益合计

１

，

３８９

，

９８０．０４ １

，

３３６

，

６１２．２０ １

，

３１５

，

８３１．９９

资产负债率

６７．７５％ ６７．８０％ ６５．４４％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１

，

５７１

，

０７３．４５ １

，

４６１

，

３３３．９６ １

，

５７２

，

８１６．５５

净利润

１９

，

８７２．４０ １３

，

７９８．２０ １５８

，

１６４．２９

净资产收益率（加权）

２．９２％ １．５６％ １６．６６％

陕西秦岭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资产总计

２２３

，

２０８．３２ ２２３

，

００２．９９ １７９

，

９９４．０１

股东权益合计

３

，

７４２．２８ １１

，

８６７．６４ １０

，

８１９．７１

资产负债率

９８．３２％ ９４．６８％ ９３．９９％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７９

，

７５３．９７ ７６

，

０１６．５６ ５６

，

９４０．０１

净利润

－１１

，

７２４．１８ １

，

０２５．８３ －１６

，

７０７．４５

净资产收益率（加权）

－１６１．２５％ ９．５４％ －８７．４０％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公告日，收购人冀东集团未持有或控制中国境内、境外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

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

５％

以上的股份。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的

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公告日，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唐山市国资委未持有或控制中国境外上

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除通过冀东集团持有或控制的中国境内上市公司外，唐山市国资委持有、控制

５％

以上的中国境内上市公司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上市地 证券代码 直接持有人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１

唐山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

６０１０００

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

９５６

，

３０４

，

０００ ４７．１０％

唐山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１６

，

６９６

，

０００ ０．８２％

资料来源：冀东装备年报，证券交易所网站。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资产总计

１

，

２８４

，

０５５．６７ １

，

１１２

，

８９３．６２ １

，

０５５

，

００４．８６

股东权益合计

７０３

，

８９２．５８ ６０７

，

５７５．０１ ５４１

，

９６８．１９

资产负债率

４５．１８％ ４５．４１％ ４８．６３％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４５４

，

９９１．５３ ３９５

，

１０３．３０ ２９９

，

８２６．０９

净利润

１０２

，

１９９．６９ ７４

，

１１７．４６ ４８

，

３３５．９７

净资产收益率（加权）

１５．９２％ １３．２２％ １０．９９％

唐山市国资委通过唐山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唐山市通达运业（集

团）有限公司、唐山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４２％

股份，基本信息

如下所示：

序号 公司名称 直接持有人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１

唐山市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唐山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４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９．９９１５％

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３７％

唐山市通达运业（集团）有限公司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２８８％

唐山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２８８％

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资产总计

３

，

５９４

，

２３６．９２ ３

，

４５７

，

９４９．４５ ２

，

２６７

，

１３４．５

存款总额

３

，

３１０

，

３８４．６１ ３

，

１９６

，

７２０．６８ ２

，

１２１

，

８２５．９

贷款总额

１

，

８２８

，

１９１．８６ １

，

４７２

，

９０２．８２ ９３８

，

６７３．３

股东权益

２１９

，

９６３．３０ ２０５

，

３５７．７０ １１４

，

９４６．１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１０

，

１０２．６４ ９７

，

９１７．２４ ７４

，

９８５．８

净利润

２３

，

９４７．３６ ２２

，

０８５．２２ １４

，

５２５．５

净资产收益率（加权）

１１．３１％ １３．９３％ １２．６４％

注：

２０１１

年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披露报告仅包含一位小数。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公告日，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唐山市国资委直接或间接持股

５％

以上非

银行金融机构的情况如下：

唐山市国资委持有唐山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

１００％

的股权。 唐山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的

注册资本为

１３

，

６３７．６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为中小企业流动资金贷款、技术改造贷款、技术创新贷

款及融资租赁、货物运输、购销等经济合同企业提供担保（以上项目以政府批准文件为主，法律、法规需

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信息咨询。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公告日，除上述披露信息外，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唐山市国资委未持有

或控制其他中国境内、境外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

５％

以上的股份。

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本次收购目的

１

、本次收购背景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３

日，唐山中院出具（

２００８

）唐民初字第

２９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唐山陶瓷集团特种陶瓷有

限公司向唐山市商业银行缸窑路支行偿还贷款本金

２

，

０００

万元、贷款利息

５

，

１１６

，

０３８．７８

元，并自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起按双方借款合同的约定向唐山市商业银行缸窑路支行偿付逾期利息、罚息。唐陶集团以其

出质的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更名为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４１０

万股国

有股对上述欠款承担偿还责任。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３

日，唐山中院出具（

２００８

）唐民初字第

３０

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唐山市商业银行缸窑路支

行与唐陶集团签订的借款合同和质押协议为有效合同，并判决唐陶集团偿还贷款本金

２

，

４０３

万元、贷款

利息

６

，

１４６

，

９２０．６２

元，并自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起按双方借款合同和延期还款合同的约定向唐山市商业银

行缸窑路支行偿付逾期利息、罚息。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债权人）、与唐陶集团、唐山陶瓷集团特种陶

瓷有限公司（作为债务人）、冀东集团（作为受让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

４

，

４０３

万元，将前述（

２００８

）唐民初字第

２９

号民事判决书、（

２００８

）唐民初字第

３０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的债权转让给冀东集团。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３

日，唐山中院出具（

２００８

）唐执字第

１２０

号执行裁定书、（

２００８

）唐执字第

１１９

号执行裁定

书，将前述（

２００８

）唐民初字第

２９

号民事判决书、（

２００８

）唐民初字第

３０

号民事判决书所述案件的申请执

行人变更为冀东集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０

日，唐山中院出具（

２０１０

）唐民初字第

３６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唐陶集团给付冀东集团借

款本金

４

，

８００

万元、利息

３

，

５９３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０

日，唐山中院出具（

２０１０

）唐民初字第

３７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唐陶集团给付冀东集团借

款本金

３

，

２００

万元、利息

２

，

３９６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０

日，唐山中院出具（

２０１０

）唐民初字第

３８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唐陶集团给付冀东集团借

款本金

３

，

７９４

万元、利息

３

，

３７７

万元。

根据上述判决书，如果唐陶集团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公告

日，唐陶集团尚未履行上述给付义务。

上述判决书所涉及唐陶集团持有的冀东装备

２

，

４１０

万股股份处于冻结状态。 收购人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

日向唐山中院申请执行。

２

、触发本次收购的直接原因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３

日，收购人向唐山中院提出评估拍卖唐陶集团所持冀东装备

２

，

４１０

万股股份的申请。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２

日，唐山中院出具（

２０１３

）唐执字第

５５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评估、拍卖唐陶集团所持有

的冀东装备的限售股

２

，

４１０

万股及孳息。

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１

日，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评估被

执行人唐山陶瓷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冀东装备”限售股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６３１

号），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为评估基准日，唐陶集团所持有冀东装备的限售股

２

，

４１０

万股的评估值为

１２

，

４０１．２８

万元。

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河北省产权交易中心发布的《唐山陶瓷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冀东装

备”限售股司法拍卖公告》，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依法对唐陶集团所持有的冀东

装备

２

，

４１０

万股限售股及孳息进行公开整体司法拍卖，拍卖保留价为

１２

，

４０１．２８

万元。

冀东集团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参与司法拍卖竞拍，并取得河北省产权交易中心出具的《竞价会信息

汇总表》，确认收购人为上述

２

，

４１０

万股股份及孳息的受让方，成交价为

１５０

，

３１２

，

８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唐山中院出具（

２０１３

）唐执字第

５５－１

号执行裁定书。因收购人参与竞拍，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冻结、拍卖上市公司国有股和社会法人股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

２００１

］

２８

号）第十六

条规定，收购人持有的该上市公司股份数额和其竞买的股份数额累计超过上市公司已经发行股份数额

的

３０％

，唐山中院裁定：中止拍卖程序。待收购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关手

续后，恢复拍卖程序。

３

、本次收购的目的

唐陶集团长期未偿还所欠冀东集团及其他债权人的债务， 导致所持冀东装备

２

，

４１０

万股股份长期

处于冻结状态，上市公司部分股份的权属存在不确定性。收购人通过本次收购，有效避免上述股份长期

处于冻结导致的不稳定状态，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股权的稳定以及上市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利益。

股权受让后，收购人合计持有冀东装备

４０．５２％

的股权，在上市公司的权益和持股比例进一步提高。

收购人本次收购不以终止冀东装备股票上市交易为目的。

４

、收购人目前没有计划在完成本次收购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冀东装备的股份。收购人目前没

有计划在本次收购后

１２

个月内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收购的上市公司股份。

二、本次收购所履行的程序及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

日，冀东集团向唐山中院申请执行对唐陶集团的债权。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 冀东集团第五届董事会第一百一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向唐山中院申请以拍卖

的方式执行唐陶集团所持冀东装备

１０．６２％

股份的议案。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３

日， 冀东集团向唐山中院提出评估拍卖唐陶集团所持冀东装备

２

，

４１０

万股股份的申

请。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２

日，唐山中院出具（

２０１３

）唐执字第

５５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评估、拍卖唐陶集团所持有

的冀东装备的限售股

２

，

４１０

万股及孳息。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４

日，唐山中院出具（

２０１４

）唐法鉴外委字第

２９０

号司法鉴定委托书，委托中联资产评估

集团有限公司对唐陶集团所持有的冀东装备的限售股

２

，

４１０

万股及孳息进行评估。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１

日，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评估被执行人

唐山陶瓷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冀东装备”限售股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６３１

号），

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为评估基准日，唐陶集团所持有冀东装备的限售股

２

，

４１０

万股的评估值为

１２

，

４０１．２８

万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河北省产权交易中心发布《唐山陶瓷集团有限公司所持

有“冀东装备”限售股司法拍卖公告》，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依法对唐陶集团所持有的冀东装备

２

，

４１０

万股限售股及孳息进行公开整体司法拍卖，拍卖保留价为

１２

，

４０１．２８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冀东集团参与司法拍卖竞拍，并取得河北省产权交易中心出具的《竞价会信息汇

总表》，确认收购人为上述

２

，

４１０

万股股份及孳息的受让方，成交价为

１５０

，

３１２

，

８００

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唐山中院出具（

２０１３

）唐执字第

５５－１

号执行裁定书。因收购人参与竞拍，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冻结、拍卖上市公司国有股和社会法人股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

２００１

］

２８

号）第十六

条规定，收购人持有的该上市公司股份数额和其竞买的股份数额累计超过上市公司已经发行股份数额

的

３０％

，唐山中院裁定：中止拍卖程序；待收购人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关

手续后，恢复拍卖程序。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冻结、拍卖上市公司国有股和社会法人股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

２００１

］

２８

号）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要求，本次收购尚需获得证监会关于所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的豁

免。获得上述豁免后，唐山中院将恢复拍卖。

拍卖成交后，唐山中院将向深交所和中登公司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冀东集团将向深交所和中登

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

根据《国有单位受让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规定》（国资发产权［

２００７

］

１０９

号），冀东集团尚需在本

次收购股份交割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报河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本次收购如未获得证监会关于所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的豁免，本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相关规定办理。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方式及收购前后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收购人以参与司法拍卖竞拍的方式受让唐陶集团所持有的冀东装备

２

，

４１０

万股股份。详见“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之“二、本次收购所履行的程序及时间”。

收购人和唐陶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唐山市国资委。本次股份转让是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

同主体之间进行；本次交易完成后，冀东集团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由

２９．９０％

增至

４０．５２％

，仍是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未导致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收购实施前，冀东集团持有冀东装备

６

，

７８７．８４

万股股份，占冀东装备总股本的

２９．９０％

，股权结

构如下图所示：

本次收购实施后，冀东集团将从唐陶集团受让其持有的冀东装备

２

，

４１０

万股股份。交易完成后，冀

东集团将合计持有冀东装备

９

，

１９７．８４

万股股份，为总股本的

４０．５２％

，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二、本次收购的主要内容

拍卖机构：河北省产权交易中心

拍卖事由：唐山中院出具（

２０１３

）唐执字第

５５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评估、拍卖唐陶集团所持有的冀东

装备的限售股

２

，

４１０

万股及孳息。

拍卖结果：收购人为上述

２

，

４１０

万股股份及孳息的受让方，成交价为

１５０

，

３１２

，

８００

元。

作出裁定决定的法院：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定通知函号：（

２０１３

）唐执字第

５５－１

号

裁定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冀东集团收到裁定的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案由：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执行唐山陶瓷集团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唐山中院

对唐山陶瓷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代码

０８０００２０３６８

）所持有 “冀东装备”（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５６

）的限售股

２

，

４１０

万股及孳息进行拍卖。 因冀东集团参与拍卖且持有冀东装备股份数额和其竞买的股份数额累计超

过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数额的

３０％

，唐山中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冻结、拍卖上市公司国有股和社

会法人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作出裁定。

裁定书的主要内容：中止对被执行人唐山陶瓷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代码

０８０００２０３６８

）所持有 “冀东

装备”（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５６

）的限售股

２

，

４１０

万股及孳息拍卖程序。待由申请执行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关手续后，恢复拍卖程序。

三、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是否存在权利限制情形的说明

本次拟转让的股份为冀东集团的债务人唐陶集团所持有的冀东装备限售股

２

，

４１０

万股， 该股份处

于冻结状态。本次收购完成后，该冻结状态将被解除。

收购人（签章）：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增光

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附表

收购报告书摘要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唐山

股票简称 冀东装备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５６

收购人名称 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收购人注册地 唐山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收购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大

股东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为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唐山

市国资委

收购人是否对境内、境外其他上

市公司持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回答 “是”， 请注明公司家

数：

２

家

收购人是否拥有境内、外

两个以上上市公司的控

制权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

司家数：

３

家

收购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收购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

６７

，

８７８

，

４２１

股

持股比例：

２９．９０％

本次收购股份的数量及变动比

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

２４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１０．６２％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持续

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同业

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

继续增持

是

□

否

√

收购人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

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收购办法》第五十

条要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收购是否需取得批准及批

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已获得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

）唐执字第

５５－１

号执行裁定书、河北省产

权交易中心出具的《唐山陶瓷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股东代码

０８０００２０３６８

）“冀东装备”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５６

）的限售股

２

，

４１０

万股及孳息司法拍卖会竞价会信息汇总表》。尚需依

次获得证监会关于所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的豁免、 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恢复拍

卖程序及确认结果的相关文件， 并于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后在河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收购人是否声明放弃行使相关

股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收购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收购报告书及其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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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银标普全球精选自然资源等

权重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５

年境外

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相关交易的公告

根据《中银标普全球精选自然资源等权重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中银标普全

球精选自然资源等权重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中银标普全球精选自然

资源等权重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办理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的

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伦敦证券

交易所、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同时开放的每个工作日，但基金管理人根据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相关业务时除外。

为保障基金平稳运作，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

金管理人”）决定，除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因国内节假日休市外，

２０１５

年下列

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本基金的日常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并自下列节假日

结束后的首个开放日恢复办理相关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１

月

１９

日（美国马丁路德金日），

２６

日（澳大利亚日）

２

月

１６

日（美国总统日、加拿大家庭日）

４

月

３

日（美国、加拿大、香港、澳大利亚、英国耶稣受难日）、

７

日（香港复活节翌日）

５

月

４

日（英国劳动节），

１８

日（加拿大维多利亚日），

２５

日（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英国春假日、香港佛诞日）

６

月

８

日（澳大利亚女皇诞辰日）

７

月

１

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加拿大日），

４

日（美国独立日）

８

月

３

日（加拿大文明节、澳大利亚公休日）、

３１

日（英国秋假日）

９

月

７

日（美国、加拿大劳动节），

２８

日（香港中秋节翌日）

１０

月

１２

日（加拿大感恩节）、

２１

日（香港重阳节）

１１

月

２６

日（美国感恩节）

１２

月

２５

日（美国、香港、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圣诞节）、

２８

日（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圣诞节翌日）

建议以定期定额投资方式申购本基金的投资者在设定扣款日期时避开上述节假日及国

家法定节假日，以免导致当期交易失败。

若未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发生变化、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

更及其他特殊情况，或依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约定需要调整上述安

排的，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并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访问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ｂｏｃｉｍ．ｃｏｍ／

）或拨打客户服务热线

（

０２１－３８８３４７８８

，

４００－８８８－５５６６

）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

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也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及其第三方

许可人对本基金使用其指数的授权， 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价值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

保证。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选择适

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关于中银全球策略证券投资基金（

ＦＯＦ

）

２０１５

年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相关交易的公告

根据《中银全球策略证券投资基金（

ＦＯＦ

）基金合同》和《中银全球策略证券投资基金

（

ＦＯＦ

）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中银全球策略证券投资基金（

ＦＯＦ

）（以下简称“本基金”）办

理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美国纽约

证券交易所、卢森堡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同时开放的每个工作日，但基金管理人根

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相关业务时除外。

为保障基金平稳运作，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

金管理人”）决定，除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因国内节假日休市外，

２０１５

年下列

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本基金的日常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并自下列节假日

结束后的首个开放日恢复办理相关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１

月

１９

日（美国马丁路德金日）

２

月

１６

日（美国总统日）

４

月

３

日（美国、卢森堡、香港耶稣受难日）、

７

日（香港复活节翌日）

５

月

２５

日（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香港佛诞日），

６

月

２３

日（卢森堡国庆节）

７

月

１

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

４

日（美国独立日）

９

月

７

日（美国劳动节），

２８

日（香港中秋节翌日）

１０

月

２１

日（香港重阳节）

１１

月

２６

日（美国感恩节）

１２

月

２５

日（美国、卢森堡、香港圣诞节）

建议以定期定额投资方式申购本基金的投资者在设定扣款日期时避开上述节假日及国

家法定节假日，以免导致当期交易失败。

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发生变化、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及

其他特殊情况， 或依据法律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约定需要调整上述安排

的，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并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访问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ｂｏｃｉｍ．ｃｏｍ／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

０２１－３８８３４７８８

，

４００－８８８－５５６６

）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

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也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

资。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中国银行借记卡网上直销申购费率的公告

根据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发布的 《中银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中国银行借记卡网上直销申购费率优惠延长期限的公告》，个人投资者使

用中国银行借记卡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平台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产品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到期结束。现对到期结束后的相关费率调整做如下具体安排：

一

．

调整详情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５

：

００

起（含），个人投资者使用中国银行借记卡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

平台提交的申购申请， 申购费率调整为该基金合同原申购费率的

４

折， 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基金合同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及适用固定费率的，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本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对上述费率进行调整， 在调整前本公司将依据相关法规要

求进行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二

．

信息咨询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ｏｃｉｍ．ｃｏｍ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电话：

０２１－３８８３４７８８

、

４００－８８８－５５６６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信箱：

Ｃｌｉｅｎ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ｂｏｃｉｍ．ｃｏｍ

中国银行网站：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中国银行客服电话：

９５５６６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

现。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注意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

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

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中欧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欧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场内简称：中欧动力）

基金简称 中欧新动力股票（

ＬＯＦ

）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６００９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欧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同》、《中欧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ＬＯＦ

）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

原因说明

为保证中欧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ＬＯＦ

）的稳定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

有人利益。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为保证中欧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以下简称“本基金”）的稳定运作，保护基

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根据法律法规及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起暂停接受本基金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的投资申请。

实施上述限制期间，本基金的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如本基金取消或调整上述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的业务限制时，本公司将另行

公告。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ｌｃ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 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９７００

、

０２１－

６８６０９７００

咨询相关信息。

中欧价值智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欧价值智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欧价值智选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６０１９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欧价值智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欧价值智选回报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

原因说明

为保证中欧价值智选回报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的稳定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

有人利益。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为保证中欧价值智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稳定运作，保护

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法律法规及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起暂停接受本基金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的投资申请。

实施上述限制期间，本基金的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如本基金取消或调整上述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的业务限制时，本公司将另行

公告。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ｌｃ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 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９７００

、

０２１－

６８６０９７００

咨询相关信息。

中欧成长优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欧成长优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欧成长优选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６０２０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欧成长优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欧成长

优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

原因说明

为保证中欧成长优选回报灵活配置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稳定运作，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为保证中欧成长优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

稳定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法律法规及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中欧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起暂停接受本基金的申购、转换转入

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申请。

实施上述限制期间，本基金的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如本基金取消或调整上述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的业务限制时，本公司将另行

公告。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ｌｃ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 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９７００

、

０２１－

６８６０９７００

咨询相关信息。

中欧价值发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欧价值发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中欧价值）

基金简称 中欧价值发现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６００５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欧价值发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欧价值发现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

原因说明

为保证中欧价值发现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的稳定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

利益。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为保证中欧价值发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稳定运作，保护基金份

额持有人利益，根据法律法规及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起暂停接受本基金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的投资申请。

实施上述限制期间，本基金的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如本基金取消或调整上述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的业务限制时，本公司将另行

公告。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ｌｃ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 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９７００

、

０２１－

６８６０９７００

咨询相关信息。

财务顾问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签署日期：二〇一四年十二月


